附件2

代理记账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流程图

（适用于自愿选择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代理记账资格的代理记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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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通过“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提交申请材料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





审批机关作出处理


通过“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制发代理记账许可证书（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代理记账许可证书通知申请人领取或按申请人要求邮寄送达申请人





对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事后核实与检查（作出行政许可后的两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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